
 

证券代码：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22-073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庆周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27,866,263股，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79.9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24%；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16,076,263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10.0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1%。 

2.相关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若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胡庆周先生所持股份的被动减持。

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

胡庆周先生的通知，获悉胡庆周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

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大股东

或一致

行动人 

本次冻结 

股数（股） 

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起始日

期 
到期日 

司法冻结

执行人 
司法冻结原因 

胡庆周 是 16,076,263 10.05% 1.41% 否 
2022年8

月23日 

2025年8

月22日 

武汉市江

汉区人民

法院 

股份质押违约

金纠纷 

注：表格中的数据均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公司控股股东胡庆周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本次股份冻结的原因说明 

根据胡庆周先生提交的《关于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告知函》，其上述股份司

法冻结的原因是胡庆周先生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

管”）的股份质押违约金纠纷事项引起的，涉及金额约 0.88 亿人民币，具体情况

如下： 

（1）冻结原因 

胡庆周先生自 2016年起，通过股份质押回购的方式向长江资管融资，长江资

管利用强势缔约方地位及格式合同的优势，在先期质押合同利率 6.2%/年的基础上，

将利率提高至 13%/年，除此之外还要求支付 11%/年的违约金，合计 24%/年。截止

2021年 7月，胡庆周先生向长江资管偿还了全部质押股份融资的本金及利息，但双

方就 11%的违约金（合计金额 0.88亿）产生争议，长江资管以此为由继续对胡庆周

先生剩余的 1,607.63万股股份质押冻结。虽然双方一直通过协商、和解等方式沟

通解决，但未能达成一致。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

支持了长江资管的主张，现长江资管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述已质押的

股份进行司法冻结，并不排除进行司法拍卖的可能。 

（2）根据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所示： 

①长江资管收取利息金额超过 24%/年，属于法律和政策禁止的高利贷 

根据《民法典》第 68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

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充分发挥司法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 

目前民间借贷标准仅为 14.6%/年，现行政策本质要求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不应

高于民间借贷利率。胡庆周先生已经按照 13%/年的标准向长江资管加倍支付全部利

息，在此基础上长江资管再次要求 11%/年的违约金，再加上此前已非法收取的“砍

头息”、“利息税”，导致综合成本远超 24%/年，明显属于法律和政策禁止的高利

贷。 

②长江资管本息结清，未发生实际损失，收取高额违约金违反规定 

我国法定民事责任以“填补损失”为原则，根据《民法典》第 585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9 条规定，

违约金数额依法不应超过实际损失的 30%。 

长江资管合同期内利率仅为 6.2%/年，属于行业平均利率，而胡庆周先生已经

偿还全部本金，并按 13%/年加倍支付全部利息。长江资管在本息结清风险化解的前

提下，已经获得了双倍以上的高额投资回报，继续要求 11%/年的违约金不符合相关

规定。 

综上所述，胡庆周先生认为长江资管的诉求和两审法院的判决不合理。为维护

自身及公司的合法利益，胡庆周先生已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受理立

案，其还将继续通过其他途径与长江资管就和解事宜进行沟通。 

3.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庆周先生所持股份除上述被冻结情况外，无其他历史冻

结或新增冻结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庆周先生质押股份数量为

127,866,263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79.9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24%；

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16,076,263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10.05%，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1.41%。 

2.本次16,076,263股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未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3.除本次披露的股份冻结事项外，胡庆周先生无其他股份被冻结的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若已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胡庆周先生所持股份的被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累计被

标记数

量（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胡庆周 159,967,455 14.07% 16,076,263 - 10.05% 1.41% 



 

动减持行为。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胡庆周先生出具的《关于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28日 


